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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产业研究院全新发布的《2022-2027年境外通信设备行业投资环境现状分析及投资风险预测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海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协会、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行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研资料，由中商产业研究院的资深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分析编写。首先，本研究报告对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场环境进行描述，其次，对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等进行了细致的详尽剖析，接着报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情报，并分析相关经营情况。最后，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资风险及投资策略给出科学的建议。本研究报告是行业生产、贸易、经销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市场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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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IP电话发起方式
访问中商产业研究院：http://www.askci.com/reports/
报告在线阅读：https://www.askci.com/reports/20220719/1820370922923945.shtml
三、研究机构

   中商产业研究院是中国领先的产业咨询服务机构，是中国产业咨询第一股，依托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委资源，由北京大学校友携手国土经济学会专家与留美学者在深圳创立。总部位于深圳，在北京、上海、香港、贵州、山东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中商构建了产业规划、产业招商、园区规划、项目策划、项目申报等五大咨询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全产业链咨询与解决方案。

   近20年来，公司深度聚焦产业咨询领域，为国内外企业、地方政府、城市新区、园区管委会、房产开发商提供个性化产业咨询方案，致力于助推企业转型、产业升级、城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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